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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110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南區2
樓
承辦人：彭元棋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8390
電子信箱：px2633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3013419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2915350_113013419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國土署有關集合住宅類（H-2類組）建築物公

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涉及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迴轉半徑

檢討一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會員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3年7月26日國署建管字第

1131115090號(如附件)辦理。

二、本案納入本局113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113043號，

目錄第三組編號第009號。

三、網站網址：https://www.dbaweb.tcg.gov.tw/taipeilaw

/Law_Query.aspx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建築物公共
安全協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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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
聯絡人：蘇廉能
聯絡電話：02-87712694
電子郵件：stevesu@nlma.gov.tw
傳真：02-87712709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國署建管字第113111509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集合住宅類（H-2類組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

申報涉及安全梯或特別安全梯迴轉半徑檢討1案，復如說

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立法委員王鴻薇辦公室113年6月24日中薇服字第

1130624006號函辦理兼復貴管理委員會113年6月21日113圓

城管字第1130621001號陳情函。

二、按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第6條附表二建築物

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表，備註二

「供H-2組別集合住宅使用之建築物，依本表規定之檢查項

目為直通樓梯、安全梯、避難層出入口、昇降設備、避雷

設備及緊急供電系統。」已有明定。

三、依本署112 年8 月22 日新聞稿所載：「……建築技術規則

針對避難用樓梯的設計在民國71年7月15日修頒時增加規定

開向樓梯平台的門扇開啟半徑不可以與樓梯寬度的迴轉半

徑相交，這條規定主要的目的是在確保民眾進到樓梯空間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臺北市政府 1130726

*AAAA1130134191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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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難時，逃生動線應該維持安全順暢無阻礙，基於法不溯

既往的原則，只有修法後申請興建或變更用途的建築物會

受到這條法規的限制，各專業人員在進行個案檢查時，以

及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在執行個案抽複查時，應該依

據這個標準來做個案認定。……」業已明示，惟行政法規

中如無溯及既往之規定，則適用法規時不得任意使之發生

溯及既往之效力（法務部 83 年 1 月 22 日（83）法律決

字第 01549 號函參照），故71年7月15日前申請建造執照

之建築物無上開規定之適用。

四、有關所詢加裝之鐵門如以加設門弓器並限定開門角度45

度，得否視同符合「樓梯平台門扇之迴轉半徑不得與安全

梯或特別安全梯內樓梯寬度之迴轉半徑相交」檢討項目規

定1節，查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（以下簡稱本

編）規定，門弓器多係按裝於本編第76條第3款之常時關閉

之防火門，目的在當防火門被開啟後可自動關閉，以確保

防火區劃得予維持。又門弓器之開門角度與復歸情形，具

隨時改變之不確定性，其與本編第33條立法原意分屬二

事，不得以此建議方式檢討上開檢討項目規定。

正本：立法委員王鴻薇國會辦公室、臺北市圓山新城社區管理委員會
副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特設主管建築機關(15)、本署公關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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